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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2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单位

信息修正表

需要修改的单位信息：

序号 单位名称
组织机构代

码（9位）

单位基本

性质
修改类型 备注

注：

1. 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内

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除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

系的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的生产经营单位外，行政事业

单位（包括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）应编制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》;
2. 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，新组建

部门不编报 2022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；涉及部分职能划转的部门正常

编报 2022年度内部控制报告；职能整体划转不再保留的部门，在 2023
年 6月 30日前完成机构改革的，不编报 2022年度内部控制报告，在

2023年 6月 30日后完成机构改革的，正常编报 2022年度内部控制报

告。

3. 单位名称应使用规范表述；

4. 组织机构代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第 9到第 17位，总共 9位数；

5. 单位基本性质填写行政单位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、财政

补助事业单位、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、其他；

6. 请在修改类型栏注明对应行的信息是修改、新增、删除；

7. 如需删除单位信息，请在备注栏写明具体原因，并附上相关证明

材料。
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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